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FC17/03-04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號：CB1/F/1/2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黃宜弘議員 ,  GBS(主席 )
吳亮星議員 ,  JP(副主席 )
丁午壽議員 ,  JP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李家祥議員 ,  GBS, JP
李華明議員 ,  JP
呂明華議員 ,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 ,  JP
陳國強議員 ,  JP
陳婉嫻議員 ,  JP
陳智思議員 ,  JP
陳鑑林議員 ,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 ,  JP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  BBS
劉千石議員 ,  JP
劉江華議員 ,  JP



2

劉皇發議員 ,  GBS, JP
劉健儀議員 ,  JP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 ,  SBS, JP
羅致光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鄧兆棠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胡經昌議員 ,  BBS, JP
張宇人議員 ,  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 ,  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朱幼麟議員 ,  JP
李國寶議員 ,  GBS, JP
涂謹申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  SBS, JP
梁富華議員 ,  MH, JP
勞永樂議員 ,  JP
馬逢國議員 ,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黎年先生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
謝曼怡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1
林健強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庫務 )首席

行政主任 (一般事務 )
尤曾家麗女士 ,  JP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黃淑嫻女士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福利 )
戴兆群醫生 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 (醫

務發展 )
陳肖齡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

醫務社會服務 )



3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余麗 小姐 總主任 (1)1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主任 (1)2
陳淑芬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
胡清華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2

經辦人／部門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3-04)44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700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新項目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 ”

主席表示，此項建議旨在請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1
億 5,00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設立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 (下稱 “綜合症 ”)信託基金 ”。他表示，立法會的事務
委員會曾舉行 3次會議討論此議題，包括 生事務委員會

及福利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10月 20及 29日舉行的兩次聯
席會議，以及 生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11月 3日舉行的會
議。

2.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兼上述聯席會議的主席麥

國風議員特別提到事務委員會進行商議時提出的要點。

他表示，考慮到委員在聯席會議上提出的要求，信託基

金的擬議承擔額已由 1億 3,000萬元增加至 1億 5,000萬
元。特別恩恤經濟援助的涵蓋範圍，亦已擴展至接受類

固醇治療的綜合症 “疑似 ”患者備註 1。委員雖然歡迎擴展援

助範圍，但關注預留作特別恩恤經濟援助的 7,000萬元未
必足以應付 1 456名康復者及約 80名接受類固醇治療的綜
合症 “疑似 ”患者的需要。 生事務委員會支持有關建

議，因政府當局已承諾會監察有關情況，以及在有需要

時就此尋求額外的撥款。

3. 張文光議員對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關注亦有

同感，他指出，基於每名患者最多可獲 50萬元的經濟援
助，該 7,000萬元的承擔額只足以應付 140名患者的需要。
他詢問該 7,000萬元承擔額用罄後當局有何安排。 生福

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信託基金的擬議承擔額只

是粗略的估計。此外，該 80名接受類固醇治療的 “疑似 ”
患者並不是全部也會出現長遠的後遺症。他們有部分只

                                                
備 註 1 有關患者曾在入院時被臨床推定為感染綜合症，並接受綜合症的類固醇治

療，但其後獲界定為並非患上綜合症。他們因接受類固醇治療而受到影響，

引起較長遠的後遺症，及可能導致身體出現某程度的機能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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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少劑量類固醇治療，現時已經康復。就綜合症康復

者而言，他們很多已完全復原。若出現信託基金款項用

罄的情況，政府當局會尋求額外撥款，並會提供發放援

助金的細節。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 (醫務發展 )(下稱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 ”)補充，綜合症 “疑似 ”患者是在入
院時按照當時世界 生組織就綜合症訂出的定義而作推

定的，部分 “疑似 ”個案曾使用類固醇治療。由於為綜合
症 “疑似 ”患者處方的類固醇劑量較少，並會於確定其為
非綜合症個案後隨即停用，當局預期出現長遠後遺症 (如
有的話 )的綜合症 “疑似 ”患者數目不多。

4. 張文光議員表示，雖然他不能就使用類固醇發

表意見，但他認為政府應為綜合症患者提供援助，尤其

有報道指 10%(而非原本預計的 3%)的綜合症患者會患上
缺血性壞死。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當局

已安排接觸綜合症康復者及 “疑似 ”患者，以便為他們進
行磁力共振掃描，該項掃描應在接受類固醇治療後 6至 9
個月內進行最為理想。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補充，截至

上周，醫管局已聯絡超過 1 200名綜合症康復者，要求他
們進行磁力共振掃描及健康評估。目前，當局已為 423名
接受跟進護理服務的綜合症康復者進行磁力共振掃描，

並發現其中 50名康服者出現缺血性壞死，比率約為 10%。
當中有 29名康服者需要接受手術。她補充，從醫學角度
來看，很多缺血性壞死患者的情況在一段時間後也會得

到改善。患者因缺血性壞死而導致永久傷殘的機會相當

微。主席詢問進行磁力共振掃描的先後次序，醫管局高

級行政經理回應時表示，出現有關症狀的患者已接受掃

描，至於無症狀的患者，當局會於該等患者出院 6個月後
聯絡他們，以便進行磁力共振掃描。

5. 葉國謙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考慮預留信託基金

部分款項，用以研究如何治療由類固醇引起的缺血性壞

死。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財務委員會較

早時批出用於資助控制傳染病研究項目的 5億元承擔
額，可作此用途。當局已邀請各大專院校申請撥款進行

有關研究，而研究基金的首輪申請須於 2003年 11月前提
交。

6.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回應麥國風議員的詢問時

確認，綜合症康復者及接受類固醇治療的 “疑似 ”患者的
預算醫療費用是按照公立醫院的一般住院及門診服務收

費計算。麥國風議員表示，綜合症患者可能希望在私家

醫院接受治療。特別恩恤經濟援助為每名患者設定 50萬
元的上限，未必足以支付私家醫院及私家執業醫生提供

醫療服務的費用，遑論彌補因感染綜合症而損失的收入

或增加的開支。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有

關數字只是粗略估計。每名患者所得的確實款額仍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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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實際需要作出評估。她強調特別經濟援助是基於恩

恤的理由而發放，如款額不足以應付需要，當局亦可透

過其他渠道，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下稱 “綜援 ”)，
提供所需的經濟援助。

7. 梁耀忠議員對特別恩恤經濟援助以每名患者 50
萬元為上限表示關注，因為無法斷定他們的病情能完全

康復。鑒於其他經濟援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嚴苛，他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為未符合資格申請有關計劃的有需要

患者提供額外的援助。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

示，信託基金下的恩恤經濟援助是基於體恤的理由而發

放，當局在制訂有關計劃時已考慮委員在該 3次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除信託基金外，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及醫管局也有提供其他支援服務，藉此為患者及
其家庭提供協助。如患者未能獲得任何其他經濟援助，

他仍可依靠綜援。雖然當局會彈性處理提供援助的事

宜，但確有需要把援助的上限釐定於某一水平。為數 50
萬元的特別恩恤經濟援助能幫助患者解決其經濟需要。

8. 儘管何秀蘭議員支持設立擬議的信託基金，但

對於每名患者可得的恩恤經濟援助以 50萬元為上限卻表
示有所保留，因為綜合症對健康造成的長遠影響仍存有

很多疑問。她建議，在不侵犯患者私隱的情況下，醫管

局應定期監察患者的情況，並由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決定

是否需要調整每名患者可獲得 50萬元的上限。 生福利

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已同意於 2003年 12
月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匯報信託基金的最新發

展。

9. 張文光議員察悉，現階段無法知悉出現較長遠

後遺症的綜合症患者所需的治療時間，他認為政府當局

有需要作出承諾，就是為綜合症康復者及接受類固醇治

療的 “疑似 ”患者提特別恩恤經濟援助的 7,000萬元首期承
擔額一旦用罄，當局會尋求額外的撥款。劉慧卿議員補

充，這些患者應可放心，屆時將會批出額外款項應付他

們的需要。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政府當

局已於 生事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承

諾，若合資格申請人未能獲發援助金，當局會尋求額外

撥款。她樂於重申上述承諾。

10. 田北俊議員察悉，綜合症病故者遺下的受供養

子女已受惠於 “護幼教育基金 ”，該基金旨在資助有關兒
童的教育及學習需要。現時他們亦可循其他途徑申領經

濟援助，只是政府當局的文件未有提及。他建議，當局

可酌量減少為受供養子女提供的擬議恩恤金 (每名 18歲
以下子女 50萬元，以及每名年滿 18歲但未滿 21歲並正就
讀全日制學校子女 30萬元 )，俾能更靈活地調配信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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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協助可能受長遠後遺症影響但未能得到其他援助的

綜合症康復者及接受類固醇治療的 “疑似 ”患者。此舉亦
能解決委員對為數 50萬元的特別恩恤經濟援助不足以應
付患者所需的關注。

11.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讚揚社會各界提

供的經濟支援，並表示政府本身亦有責任為病故者的家

庭提供援助。此外，當局曾就信託基金的分配作出詳細

的討論，並認為擬議安排是恰當的。社會福利署助理署

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下稱 “社署助理署長 ”)補充，社
署須負責為商界設立的 “工商界關懷非典受難者基金 ”處
理申請及發放款項，而至今已向父母其中 1人已病故並留
下 18歲以下子女的 44個家庭各發放 10萬元。與此同時，
為數 8,200萬元的 “護幼教育基金 ”已發放 330萬元的款
項，以應付綜合症病故者的受供養子女的教育需要。

12. 然而，田北俊議員指出，在信託基金及其他計

劃給予的援助以外，綜合症病故者 74名受供養子女單在
“護幼教育基金 ”下各可獲得超過 100萬元的撥款。社署助
理署長解釋，由於很多受供養子女年紀尚小，當局有需

要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財政援助，讓他們得以完成學業。

劉慧卿議員察悉，至今 “護幼教育基金 ”只發放了 300萬
元，她認為社署在發放基金時應較慷慨，以解決受影響

家庭的急切需要。社署助理署長表示，當局曾批出特別

需要的開支，例如透過 “護幼教育基金 ”協助兩名受供養
子女往海外升學，以及向子女尚年幼的家庭發放資助

金，支付育兒服務的開支。社署會確保有足夠的資金應

付有關兒童的教育開支，包括學費、補習費、膳食、課

外活動、學校交通及教科書等。

13. 李鳳英議員察悉，成立信託基金是一項在前所

未有的困境情況下所採取的獨特措施，並不會成為其他

疾病病人及日後綜合症患者個案的先例，她質疑政府當

局何以採用如此僵化的做法。她認為，當局應容許若干

程度的靈活性，以應付綜合症再度爆發的情況。 生福

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解釋，清楚訂明信託基金的目的

是一般的做法，藉以確保信託基金只會用於擬定的目

的。根據《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提出的建議，如爆發另一種不知名傳染病，當局便會考

慮成立向市民提供濟急援助的應急基金。

14. 劉慧卿議員提及文件第 25段，當中列出直至
2006至 07年度各個受惠者類別的預算發放款額，她支持
田北俊議員較早時的建議，認為在發放基金方面應給予

更大的彈性。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即將

成立的 “沙士 ”信託基金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會負責就
擬議信託基金的運作向政府當局提出建議及審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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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能公平地發放基金予合資格的申請人。同時，政府

當局會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匯報發放基金的進

度。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補充，政府當局希望能盡快發

放特別恩恤經濟援助，以便應付合資格申請人的需要。

儘管她向委員保證當局會靈活地發放基金，但她亦表示

發放基金的進度取決於合資格申請人於何時提出申請。

15. 麥國風議員要求當局闡釋信託基金的實施詳

情，以及發放首批款項的時間表。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

任秘書長表示，成立信託基金的籌備工作已經完成，一

俟撥款獲得批准，便可成立委員會就信託基金的運作向

政府當局提出建議及審批申請。當局希望委員會能於下

周召開首次會議，以便能盡快接受申請。

16. 有關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

任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已考慮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建

議，即委員會的委員應包括病人組織，以及福利和 生

服務界別的代表。社會福利署署長會出任信託基金的信

託人，而秘書處服務則會由社署提供。至於 “沙士 ”信託
基金覆檢委員會，成員將包括由資深大律師出任的主

席，以及兩名分別來自社會福利界別及醫學界別的委

員。委員會的非官方委員均屬義務性質，並不會就其服

務收取報酬。基於公眾對委員會工作的關注，政府當局

會盡可能保持有關安排的透明度，並會向有關的事務委

員會匯報工作進度。

17. 應劉慧卿議員要求，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

書長提供 “沙士 ”信託基金委員會及覆檢委員會的成員名
單如下

“沙士 ”信託基金委員會

主席

方津生醫生

非官方成員

溫麗友女士

陳萃菁女士

王忠秣先生

龐愛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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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 ”信託基金覆檢委員會

主席

余若海先生 ,  SC

非官方成員

方敏生女士

余宇康教授

18. 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19. 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2月 5日


